附表1：補助期程及金額一覽表
	補助項目
	年度及補助金額

	
	中華民國102年7月3日至104年12月31日
	中華民國105年1月1日至107年12月31日
	中華民國108年1月1日至111年12月31日

	新購置電動蔬果運輸車且將柴油蔬果運輸車交由電動車營運商回收者
	車價（不含電池）的49%，且最高以新臺幣14萬元為限
	車價（不含電池）的49%，且最高以新臺幣11萬元為限
	不補助

	將柴油蔬果運輸車改裝為電動蔬果運輸車且將柴油引擎交由電動車營運商回收者
	改裝費用（不含電池）的70%，且最高以新臺幣12萬元為限
	改裝費用（不含電池）的70%，且最高以新臺幣10萬元為限
	不補助

	電池租金
	每車每月最高以新臺幣3,500元為限，且最長以補助5年為限


附表2：電動蔬果運輸車與柴油蔬果運輸車比較表
	
	電動蔬果運輸車
	柴油蔬果運輸車
	備  註

	CO2排放（g CO2/公里）
	0
	2,606
	

	懸浮微粒（PM10）
	0
	805
	

	噪音（db）
	<72.5
	77.8~93.5
	

	每單位能源成本（A）
	2.1~4.4(元/度)
	30~35(元/升)
	分段電費、浮動油價

	每單位能源行駛公里（B）
	3.5~4.5公里/度
	7.0~10.0公里/升
	因負重、車況不同略有差異

	每公里能源成本（元/公里）
	0.5~1.2
	3.0~5.0
	（A）/（B）=（C）

	使用成本（元/月）
	500~1,200
	3,000~5,000
	（C）*40公里*25天

	電池租金（元/月）
	5,000
	0
	

	總使用成本（元/月）
	5,500~6,200
	3,000~5,000
	加電池租金

	月總支出（補助後）
	2,000~2,700
	3,000~5,000
	電動蔬果運輸車環保署每月補助電池租金新臺幣3,500元


備註：以每天行駛40公里距離，月使用25天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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